关于加强节假日公务车辆管理的通知

各单位：
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学校公务车辆实行节假日集中定点停放管理，请后勤集团、相关二级学院切实加强节假日公务车辆管理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审批程序，在校园网上自行下载并认真填写《泉州师范学院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单》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核、分管后勤工作校领导审批，在用车前一天交后勤集团统筹安排派车。节假日期间，无《泉州师范学院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单》一律不能派车。
特此通知，希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《泉州师范学院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单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师范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22日

附件：
泉州师范学院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单
申请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请人
	
	用车时间
	

	用车事由
	
	行车路线
	

	申请部门
负责人审核
	
	校领导

审 批
	

	出车时
公里数
	
	实际行驶
公里数
	
	车牌号码
	

	到校后
公里数
	
	
	
	
	

	驾驶员签字
	
	用车人签字
	

	备 注
	1．公务用车需填写派车单，经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，在用车前一天将“节假日公务用车派车单”填好，交后勤集团统筹安排。
2．驾驶员凭此单出车，出车完后填写行车里程，经驾驶员和用车人签字。
3．本表由后勤集团作为原始单据妥善保存。 


